
国科金计项 [2019] 31号

关千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H 资助
结果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广西医科大学（单号： 2019-31-0399) :

根据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》和专家评审意见， 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）决定批准资助你单

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6 项， 直接费用 3000. 1 万元；决定

不予资助你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559项。 资助项目

清单详见附件1, 不予资助项目清单详见附件2。

自然科学基金委已采用电子邮件形式向申请人发送申请项目

批准资助通知、 不予资助通知及专家评审意见， 发送人的电子邮

箱地址为reportfi1pro.nsfc.gov.cn。 请依托单位及时告知申请人

务必确保提供的电子邮箱畅通有效， 并提醒申请人注意及时查收

电子邮件信息。

请你单位注意以下工作要求：

1. 自评审结果通告发布之日起25日内， 批准资助项目的负责

人应按要求填写并提交电子版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

书》 （以下简称计划书）。



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83号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

邮编：100085

联系电话：010-62328591

附件：1.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单

2.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予资助项目清单




















